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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

理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志祥、李平、蒙泳、梁柳玲、秦旭芝、覃丽霞、韦蕾、王何健、张晶、宁方

尧、林万畅、陈洁、温韬、陈小娟、黄剑宇、何欣凌、郭盈岑、蓝涛、王士伟、石梁稳、谢钧、滕永标、

罗冬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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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基本要求，以及收集、稳定化处理、暂存、转运、登记、

贮存和处置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域内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18597、GB 5085.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实验室危险废物  laboratory hazardous waste 

实验室内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

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收集  gather 

将分散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存放于合适的收集容器或包装物中的活动。 

 

稳定化处理  stabilization 

对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持续反应、有渗漏迁移风险及排出有毒有害气体的危险废物，使用化学、

物理等手段使之稳定，便于后续贮存或处置的活动。 

 

暂存  staging 

将实验室危险废物临时置于产生地附近设置的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贮存  storage 

将实验室危险废物短期集中置于仓库式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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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  compatibility 

某种危险废物同其他危险废物或其他物质、材料接触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发生其他可能对危险

废物贮存产生不利影响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 

[来源：GB 18597—2023,3.12] 

 

处置  dispose 

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

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

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来源：GB 5085.7—2019,3.4] 

4 基本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执行转移联单等管理制度，转移联单等相

关文件资料的保存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制定危险废物内部管理制度，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制定培训计划，定

期对本单位实验室人员进行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定期开展必要的环境应急演练，配备满足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要求的应急人员、装备和物资。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进行分类管理： 

a) 实验室危险废物按形态分为液态危险废物、固态危险废物及半固态危险废物三类。液态危险废

物参见表 A.1，固态危险废物参见表 A.2，半固态实验室危险废物参见表 A.3； 

b) 两种废液混合时，应考虑不相容性。不相容的废液应分别收集并分开贮存。部分不相容危险废

物参见表 B.1。 

5 技术要求 

收集 

5.1.1 收集过程 

如下： 

a) 根据 4.3的分类要求，将实验室危险废物分别投放到 5.1.2规定的收集容器内； 

b) 同一收集容器中不应含有不相容物质。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废物参见表 B.1； 

c) 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试剂瓶中，保留原标签，瓶口朝上放入满足 5.1.2 规定的收集容器

中，应稳固，防止泄漏、碰撞，并在收集容器外侧标注朝上的方向标识； 

d) 液态废物每次投放后，应将收集容器口盖盖好。 

5.1.2 容器的要求 

5.1.2.1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应完好无损，材质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危险废物收集常用的容器包括

但不限于钢桶、塑料桶、玻璃瓶、集装袋和复合塑料编织袋，其种类和规格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和贮

存要求等条件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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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应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一般溶剂类与含卤素溶剂

类，应使用铁皮桶或不锈钢桶贮存，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有机废液与其他实验室废液使用 PE 塑料桶

贮存，浓盐酸、浓硝酸等无机废液应使用玻璃瓶贮存。 

5.1.2.3 固态废物的收集容器应满足相应强度要求，且可封闭。 

5.1.2.4 盛装液体、半固态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储存桶应有足够的容积并留有适当空间，容器顶部与液

面之间保留 100 mm以上的空间。 

5.1.2.5 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宜使用防漏胶袋等盛装。 

5.1.2.6 收集容器宜使用不同颜色区分含卤素有机废液、其他有机废液、含氰废液、含汞废液、重金

属废液、其他无机废液。 

5.1.2.7 收集容器上应粘贴符合 HJ 1276要求的危险废物标签。 

稳定化处理 

5.2.1 实验室可以根据自身实验室条件，对实验室产生的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持续反应、有渗漏

迁移风险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进行稳定化处理，确保后续安全有效暂存、贮存、转运实验室危险

废物。 

5.2.2 实验室人员应按危险废物的种类、性状，充分了解处理方法后方进行稳定化处理，应做好个人

防护，避免意外发生。 

5.2.3 可采用水解法、酸碱中和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方法处理液态实验室危险废物。 

5.2.4 如果废液浓度高或废液储存量过大时，处理时应一次处理少量废液，缓慢倒入处理剂，充分搅

拌，必要时可加水稀释后再处理，以防止大量放热而产生安全风险。 

5.2.5 对沾染危险废物的固体耗材、容器、包装物和其他废物，应使用适宜的溶剂进行充分润洗 2～3

遍，清洗产生的废弃溶剂按照液态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 

暂存 

5.3.1 产生危险废物的各个实验室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暂存区内原则上存放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

废物，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暂存区外边界地面应施划警戒线，并按

照 GB 15562.2的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5.3.2 暂存区应采取防遗撒、防渗漏、通风、控温措施。 

5.3.3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对暂存区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收集容

器密封情况，收集容器和场所的标识情况，收集容器剩余容积，暂存区库存数量，暂存区防遗撒、防渗

漏情况，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等。 

转运 

5.4.1 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前确保运输工具状态完好，运输后及时清洁。 

5.4.2 根据运输废物的危险特性，应携带必要的应急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具，如收集工具、手套、口罩、

防毒面具等。 

5.4.3 极端天气不应在户外开展转运作业。 

登记 

5.5.1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前或处置前应做好交接登记，交接登记表参见表 C.1，交接登记表应包括

危险废物种类、危险废物名称、危险废物数量、危险废物形态、产生地点、包装形式、转移日期、转移

人、接收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5.5.2 交接登记表一式两联，正联由各个实验室管理人员留存，副联随收集容器交至本单位实验室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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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集中贮存设施管理人员留存。 

5.5.3 交接登记表的实验室危险废物形态分类的填写应符合 4.3 a）的规定。 

5.5.4 交接登记表的危险废物名称填写主要有害成分，主要有害成分的名称应使用中文名称或中文别

名填写，不应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5.5.5 有条件的单位可使用物联网技术对登记信息进行实时跟踪管理。 

贮存 

5.6.1 暂存区内的危险废物应及时转运至本单位的危险废物集中仓库式贮存设施贮存或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运走。 

5.6.2 实验室危险废物仓库式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

移途径，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雷、防火、防漏、防渗、防腐、防震、防洪以及其他环境污

染防治措施。 

5.6.3 同一单位内，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被市政道路分割在不同区域的，应在每一区域分别设置贮

存设施。 

5.6.4 贮存设施应粘贴符合 HJ 1276规定的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处置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并按要求通过相关固体废物信

息管理系统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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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 

A.1 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类见表 A.1。 

表A.1   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类一览表 

类别 包含物质种类 具体包含物质举例 

有机废液 

含卤素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氯苯、二氯苯、三氯苯、甲基碘、氯化石蜡、

有机氯农药、六溴联苯、十溴联苯醚、多氯联苯、六氯苯、二噁英等 

其他 

有毒有害有机物：有机磷、有机氮、有机硫、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酰胺类

化合物、脲类化合物、醚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苯氧羧酸类、脒类、三唑类、杂

环类、苯甲酸类、有机金属化合物类、非卤素持久性污染物类等 

油类：汽油、煤油、松节油、油漆、重油、杂酚油、绝缘油(不含多氯联苯)、润

滑油、切削油、冷却油及动植物油等、含氯绝缘油、更换的仪器设备机械泵油等 

溶剂类：甲醛、甲苯、正己烷、丙酮、乙腈、乙酸乙酯等 

无机废液 

含氰废液 含有游离氰(需保存在pH≥10.5)或含有氰化合物的废液 

含汞废液 含有汞元素的废液，包括无机汞和有机汞 

含铬废液 含有铬的废液 

其他有毒有害金属废液 含有毒有害重金属的废液，包括但不限于镉、砷、铅、镍、铍、银等 

含氟废液 含有氟酸或氟化合物的废液 

酸性废液 含有无机酸类的废液 

碱性废液 含有无机碱类的废液 

注： 首次清洗有毒有害物质沾染物的废液按表中废液类别分类收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8%E5%9F%BA%E7%94%B2%E9%85%B8%E9%85%AF/18581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F%E9%99%A4%E8%99%AB%E8%8F%8A%E9%85%AF/101662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9A%E7%B1%BB%E5%8C%96%E5%90%88%E7%89%A9/62587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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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实验室固态危险废物分类见表 A.2。 

表A.2   实验室固态危险废物分类一览表 

 

A.3 实验室半固态危险废物见表 A.3。 

表A.3   实验室半固态危险废物分类一览表 

危险废物名称 具体包含物质举例 

实验室半固态危险废物 

沥青、油泥和泥脚、废石蜡、废油墨、非流动态的废油漆、废矿物油、乳剂、粘合剂、胶

剂、树脂状粘稠杂物、非固态污泥、泥浆、反应基和培养基废物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列出的危险废物 

 

 

类别 具体包含物质举例 

废弃化学试剂 

易制毒类化学试剂：高锰酸钾等《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列出化学试剂 

易制爆化学试剂：高氯酸锂、重铬酸钠、铝粉、高锰酸钾、重铬酸钾、硼氢化钾硼、

氢化钠等试剂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中列出化学试剂 

剧毒化学类试剂：氰化钡、三氧化二砷等《剧毒化学品名录》中列出化学试剂 

持久性污染物化学类试剂：滴滴涕、多环芳烃、二噁英等《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列出化学试剂 

其他有毒有害、致畸、致癌、致突变化学试剂 

沾染化学试剂废弃物 

沾染化学试剂耗材：滤筒、滤膜、净化柱、硅胶、移液器枪头、一次性吸管、针头等

检测过程中样品及化学试剂沾染的耗材 

沾染化学试剂包装物：化学试剂原包装塑膜、纸盒等包装物 

沾染化学试剂容器：分析过程中使用过的一次性样品瓶、标准样品保存器具 

沾染化学试剂样品：分析测试样品（含检测样品、留存样品），需根据样品的检测结

果进行鉴别，鉴别一般废弃样品和危险废弃样品 

人员防护用品：手套、一次性口罩等 

过滤吸附介质：实验室排气系统以及污水处理系统更换下来的活性炭等 

注： 包括未使用但废弃的和测试过程中收集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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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不相容危险废物参考（部分） 

表B.1给出了不相容危险物质名称和混合时产生的危险。 

表B.1   不相容危险废物参考表（部分） 

不相容危险物质 
混合时会产生的危险 

甲 乙 

碱金属、锌等 水 
高温时反应剧烈并放热、产生氢气,容易引起不纯氢气的爆炸，人体吸入其

粉尘会引起咳嗽、低热,皮肤接触生成的强碱溶液则可能被灼伤、腐蚀 

氰化物 酸类、非氧化 产生氰化物，吸入少量可能会致命 

次氯酸盐 酸类、非氧化 产生氯气，吸入可能会致命 

硫化物 酸类 产生硫化氢，吸入少量对呼吸道及眼部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可能会致命 

铜、铬及多种重金属 酸类、氧化，如硝酸 产生二氧化氮、亚硝酸盐，引致刺激眼目及烧伤皮肤 

强酸 强碱 可能引起爆炸性的反应及产生热能 

氨盐 强碱 产生氨气，吸入会刺激眼目及呼吸道 

氧化物 还原剂 可能引起强烈及爆炸性的反应及产生热能 

醋酸 乙醛 少量的醋酸会导致乙醛聚合，释放热量 

乙酸酐 乙醛 反应剧烈，可能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铝金属 硝酸铵 有潜在的爆炸性 

乙酸 硝酸铵 可能导致混合物起火 

过氧化氢 硫化亚铁 引起强烈放热反应 

高氯酸盐 甲醇 搅拌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硝酸钠 硫代硫酸钠 干燥的混合物可能导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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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实验室危险废物交接登记 

实验室危险废物交接登记信息见表C.1。 

表C.1   实验室危险废物交接登记表 

编号： 

危险废物

类别 

液态危险废物 

有机废液 □含卤素  □其他           

无机废液 
□含氰  □含汞  □含铬  □含其他有毒有害金属废液  □含氟 

□酸性  □碱性  □其他           

固态危险废物 

废弃化学 试

剂 

□易制毒类  □易制爆类  □剧毒化学类  □持久性污染物化学类 

□其他有毒有害金属  □其他           

沾染化学试剂

废弃物 

□耗材  □包装物  □容器  □样品  □人员防护用品 

□过滤吸附介质  □其他           

半固态危险废物           

危险特性 □腐蚀性  □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感染性 

序号 名称 数量 产生地点 包装形式 转移日期 转移人 接收人 

        

        

        

        

注1：“编号”应与标签数字识别码编号一致。 

注2：“危险废物类别”只能选择一种。 

注3：“名称”应与标签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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